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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德伟先生。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15日（星期三）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8

月 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9:15~15:00。
4、会议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隆路151号国合中心8楼1号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110人，代表股份315,719,625股，

占公司总股本711,112,194股的44.398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6人，代表股份 309,467,675 股，

占公司总股本711,112,194股的43.518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4人，代表股份 6,251,9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股的

0.879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05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8,595,595
股，占公司总股本711,112,194股的1.2088%。

公司部分董事、全部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董事候选人和辽宁槐城律师事务所温

波律师、王业子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刘德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0,766,217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642,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42.372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1.02《选举张昱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09,844,012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19,9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1.643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1.03《选举路珂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09,753,665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29,6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0.59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1.04《选举钱胜红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09,753,202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29,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0.587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1.05《选举张云京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09,753,192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29,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0.58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1.06《选举王晓艳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09,753,242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29,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0.587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王国红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10,480,598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56,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9.049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2.02《选举史达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09,745,101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21,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0.493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2.03《选举宋坚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09,745,028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20,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0.492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2.04《选举张晓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309,938,392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14,3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2.741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上述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战成敏

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上述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3、《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5,037,675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0%；反对585,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5%；弃权96,35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913,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2.0663%；反对 58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8128%；弃权

96,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12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及其配套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4.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5,026,375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4%；反对567,4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7%；弃权125,85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902,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1.9348%；反对 56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6011%；弃权

125,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4.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5,030,075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6%；反对563,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5%；弃权125,85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906,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1.9779%；反对 56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5580%；弃权

125,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6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4.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5,060,675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3%；反对567,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7%；弃权91,75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936,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2.3339%；反对 56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5987%；弃权

91,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67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4.04《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5,064,175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4%；反对563,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5%；弃权91,75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94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2.3746%；反对 56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6.5580%；弃权

91,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67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辽宁槐城律师事务所温波律师、王业子律师认为：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3、会议审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法定数额以上通过，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辽宁槐城律师事务所关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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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

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取得现场结合

网络表决结果后，以现场通知的方式送达至全体董事及列席人员，并于当日以现场结合通讯

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会

议由全体董事推举刘德伟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刘德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刘德伟先生为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

二、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

议案》。

选举战成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三、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其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主任委员如下，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德伟

王国红（独董）

张晓东（独董）

史达（独董）

委员

战成敏、张昱、路珂、史达（独董）、宋坚（独董）、张晓东（独董）

刘德伟、战成敏、路珂、史达（独董）、宋坚（独董）、张晓东（独董）

刘德伟、张昱、张云京、王国红（独董）、史达（独董）、宋坚（独董）

刘德伟、张昱、王晓艳、王国红（独董）、宋坚（独董）、张晓东（独董）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

董事担任主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东先生为财务会计专业人士。

四、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路珂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五、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阎忠吉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阎忠吉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其联系方式为：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阎忠吉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隆路151号国合中心8楼

0411-39016969
0411-39016111
yanzhongji@zhangzidao.com

六、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排名不分先后）。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同意：

（1）聘任武志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2）聘任万显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3）聘任刘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4）聘任姜大为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本次聘任的总工程师由董事会认定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5）聘任孙湘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6）聘任姜玉宝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

（7）聘任黄万成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

（8）聘任董娜女士为公司总裁助理。

其中，财务总监孙湘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查通过。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附件一：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简历（排名不分先后）

刘德伟，男，中共党员，1968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现任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0.07-2013.04，任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复州湾制盐场场长；2013.04-2014.12，任大连

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复州湾制盐场场长；2014.12-
2022.11，任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2.11至今，任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2024.10至今，任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大连獐子

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完成工商登记注册）；2024.12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长；2025.04至今，任本公司党委书记。

战成敏，男，中共党员，1967年4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副董事

长、职工董事。

2014.10-2015.10，任辽宁省长海县发展和改革局、经济和科技信息局、统计局、物价局局

长；2015.10-2016.07，任辽宁省长海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党组书记，经济和科技信息局、统计

局、物价局局长；2016.07-2016.08，任辽宁省长海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党组书记，经济和科技

信息局、统计局、物价局局长，长海县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装部第一部长；2016.08-2019.03，
任辽宁省长海县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装部第一部长；2019.03-2020.06，任辽宁省长海县委常

委，长山群岛旅游避暑度假区（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党工委委员，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

装部第一部长；2020.06-2021.09，任辽宁省长海县委常委，大连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党工

委委员，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装部第一部长；2021.09-2022.08，任辽宁省长海县委常委,大连

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党工委委员，辽宁省长海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辽宁省长海县

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装部第一部长；2022.08-2025.08，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张昱，男，1974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连滨海渔悦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2010.03-2012.01，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2012.01 -2012.09，任大连

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资本运营部部长；2012.11 -2015.12，任大连金州重型

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资本运营部部长；2017.02-2017.05，任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任战略投资部部长；2017.05-2017.10，任大连华

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任战略投资部部长，大连海威发展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10-2018.01，任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大连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01-
2020.03，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大连海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2020.03-2022.07，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2.07 -2025.04，
任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2.08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22.10至今，任

大连滨海渔悦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25.04至今，任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路珂，男，中共党员，1970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1995.07-2003.12，任大连真爱果汁有限公司工艺员、部门经理、总经理；2003.12-2004.12，
任葫芦岛万佳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4.12-2006.03，任陕西通达果汁集团有限公司宁

夏事业部总经理；2006.03-2009.07，任陕西天人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009.07-
2017.10，任大连凯洋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董事；2017.12-2020.07，任深

圳华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裁；2020.09-2021.12，任洪湖市万农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2.06-2022.12，任大连农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筹备组成员；2022.12-2023.01，任大连农渔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渔业事业部部长；2023.01-2025.06，任大连农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渔业事业

部部长，兼任大连农渔海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24.12-2025.08，任本公司董事。

钱胜红，男，1971年7月出生，硕士学历。现任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经理，大连老虎滩球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大连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和襄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2001-2005年，任大连利来投资有限公司经理；2009-2016年，任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2015年至今，任大连老虎滩球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至今，任大连尚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至今，任上海和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理；2023年至今，任北京

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张云京，男，中共党员，1970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现任长海县企业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自2014年6月至2024年5月期间至今，先后兼任大连长山群岛机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经

理、法定代表人；大连金蟾交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长海为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法定代表人，长海县盛海海珍品生态繁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大连长海

长山影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大连长海百岛旅行社法定代表人；獐子岛（大连）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大连乐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长鸿城市运营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大连长海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董事。

王晓艳，女，中共党员，1978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现任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镇小耗子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国红，男，中共党员，1968年9月出生，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大连理工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创新与创业分会副理事

长，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辽宁省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大连市首批创业导师等，2009年

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2022.08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1991.07至今，在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2012.06-2023.12，任大连理工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创新与创业研究所所长、教授；2018.06至今，兼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技术创新与

创业分会副理事长。

史达，男，中共党员，1973年4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者，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名师，辽宁省本科教学名师，辽宁省旅游管理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辽宁省标准化专家组组长。2022.08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1997.04-2006.12，任东北财经大学教师；2006.12-2016.12，任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

院长；2016.12-2020.8，任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副院长（主持工

作）、院长；2020.08至今，任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院长。2023.11至今，兼任大连市文化和

旅游局专家；2022.07至今，兼任大连市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

宋坚，男，1971年6月出生，大连水产学院学士，现任大连海洋大学研究员。2022.08至今，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2000.06-2007.08，任大连水产学院助理研究员；2007.09-2015.08，任大连海洋大学（原大

连水产学院）副研究员；2015.08至今，任大连海洋大学研究员。

张晓东，男，中共党员，1979年5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非执业），现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22.08至今，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

2004.04-2006.07，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助教；2006.08-2014.07，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讲师；2014.08-2021.07，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2021.08至今，任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教授；2022.08至今，任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副院长。曾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比

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进行学术交流。2022.08至今，兼任中科催化新

技术（大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04至今，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分会常务理

事；2025.02至今，兼任大连高新园区广源热力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附件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排名不分先后）

路珂，详见前述董事简历。

武志强，男，1973年8月出生，大专学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增养殖事业部总经理。

2001-2010年，任本公司广鹿分公司经理、安全管理部经理、养殖分公司经理、监事、养殖

事业一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2011.08-2015.12，任大连万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1.07-2021.08，任本公司三倍体牡蛎事业部总经理、獐子岛集团（荣成）养殖有限公司总经

理；2021.08-2021.10，任本公司苗种与养殖事业部总经理、獐子岛集团（荣成）养殖有限公司总

经理；2021.11-2021.12，任本公司总裁助理、苗种与养殖事业部总经理、獐子岛集团（荣成）养

殖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12-2023.02，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增养殖事业部总经理、獐子岛集团

（荣成）养殖公司总经理；2023.02-2025.08，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增养殖事业部总经理。

万显斌，男，198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2002.11-2004.01，任陕西省节能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2004.03-2008.11，任陕西

恒兴果汁饮料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08.11-2021.11，任大连凯洋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2023.03-2023.09，任大连农渔海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4.01-2024.08，
任大连尼尔卡索贸易有限公司经理；2024.08-2025.08，任思玛特食品（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明，男，1978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销售管理中心（国内）总

经理、獐子岛品牌销售分中心总监、獐子岛（大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11-2022.08，主要历任本公司海参食品事业部总经理、海洋食品业务群执行总裁、公

司执行总裁、公司常务副总裁、新零售事业部总经理、水世界（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2022.08-2025.02，任本公司副总裁、新零售事业部总经理、獐子岛（大连）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2025.02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销售管理中心（国内）总经理、獐子岛品牌销售分中

心总监、獐子岛（大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大为，男，1963年3月出生，大连水产学院硕士，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

总工程师、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总监。

1998.03-2002.02，任大连市渔政管理所特种海产品管理科科长、增养殖管理科科长；

2002.02-2006.02，任大连市渔政管理所副所长；2006.02-2011.01，任大连市渔政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中国海监大连支队副支队长、大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处长（县处级）；

2011.02-2022.08，任大连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大连市水产研究所所长；2022.08-
2025.08，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总监。

孙湘，女，1975年12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具备高级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资质。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财务管理部经理。

2001-2005年，历任银河证券大连营业部、城市管理部财务人员、亚洲证券上海总部研究

所行业研究员；2005-2011年，历任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合资企业）管理会计高级主

管、大连轮驳有限公司财务部长；2011.04-2020.05，任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证券代码600593）财务经理、财务总监；2022.08-2024.01，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24.01至

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财务管理部经理。

阎忠吉，女，1980年11月出生，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金融经济师，

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投资证券部高级经理。

2009.06-2012.05，任本公司总裁办公室发展研究员、投资证券部投资分析员；2012.05-
2014.09，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4.09-2019.11，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投资证券部经

理、投资证券部高级经理；2019.11-2025.08，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投资证券部高级

经理。

姜玉宝，男，197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企业管

控中心总监、企业管理部经理。

2007.11-2017.11，任本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会计核算部副经理、成本管理部经理、营

销业务群财务管理部经理、海洋食品业务群财务管理部经理、冷链物流业务群财务管理部经

理、财务中心总监助理、冷链物流业务群执行总裁助理；2017.12-2020.07，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企业管控中心总监；2020.07-2022.08，任本公司总裁助理、财务总监、企业管控中心总监；

2022.08-2024.04，任本公司总裁助理、企业管控中心总监、企业管理部经理、资产管理部经理；

2024.04 至今，任本公司总裁助理、企业管控中心总监、企业管理部经理。

黄万成，男，1974年8月出生，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全国水产标准技术委员会委

员，本公司总裁助理、供应链事业部总经理、商品研发部经理、休闲食品销售部经理。

2007.06-2009.07，任本公司加工事业二部食品研发部副经理（主持工作）；2009.07-
2010.08，任本公司营销中心技术研发部副经理；2010.08-2013.05，任公司海洋食品研发中心

技术研发部副经理（主持工作）；2013.05-2016.12，任公司海洋食品研发中心技术研发部经理；

2016.12-2018.05，任本公司商品研发中心总监；2018.05-2019.07，任本公司商品研发中心总监

兼休闲食品事业部总经理；2019.07-2020.02，任本公司海洋食品业务群执行总裁助理、商品研

发中心总监、休闲食品事业部总经理；2020.02-2020.07，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商品研发中心总

监、休闲食品事业部总经理；2020.07至今，任本公司总裁助理、供应链事业部总经理、商品研

发部经理、休闲食品销售部经理。

董娜，女，1978年11月出生，专科学历。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大连獐子岛通远食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大连新中海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连獐子岛海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大连通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0.03-2008.01，任大连通远食品有限公司业务员；2008.02-2014.01，任大连通远食品有

限公司进出口部副经理；2014.02-2014.04，任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事业二部副经理；

2014.05-2021.02，任大连獐子岛通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贸易部经理；2021.02-
2022.06，任大连獐子岛通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贸易部经理、大连獐子岛海石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总经理、大连通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06-2025.08，任大连獐子岛通远食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兼贸易部经理、大连新中海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连獐子岛海石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总经理、大连通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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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战成敏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战成敏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战成敏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任职的

资格和条件。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战成敏，男，中共党员，1967年4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现任本公司副董事

长、职工董事。

2014.10-2015.10，任辽宁省长海县发展和改革局、经济和科技信息局、统计局、物价局局

长；2015.10-2016.07，任辽宁省长海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党组书记，经济和科技信息局、统计

局、物价局局长；2016.07-2016.08，任辽宁省长海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党组书记，经济和科技

信息局、统计局、物价局局长，长海县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装部第一部长；2016.08-2019.03，
任辽宁省长海县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装部第一部长；2019.03-2020.06，任辽宁省长海县委常

委，长山群岛旅游避暑度假区（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党工委委员，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

装部第一部长；2020.06-2021.09，任辽宁省长海县委常委，大连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党工

委委员，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装部第一部长；2021.09-2022.08，任辽宁省长海县委常委,大连

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党工委委员，辽宁省长海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辽宁省长海县

獐子岛镇党委书记、武装部第一部长；2022.08-2025.08，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战成敏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其最

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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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8月 15日 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

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公司会议室

5.主持人：田生文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77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32,832,8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49%。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代表 1名（代表 2名股东），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24,131,
0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2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774名，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701,8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修订《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230,048,96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2,631,72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152,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5,917,920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8,701,848股的68.01%；2,631,72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30.24%；152,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及废止《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表决结果：232,124,79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71,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36,3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7,993,74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 8,701,848股的 91.86%；471,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5.42%；236,3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2%。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建胜 李 博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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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30日、2025年8
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

消公司监事会及废止〈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同意取

消监事会。

根据《公司法》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取消

了监事会设置，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公司

各项制度中涉及监事会、监事的规定不再适用。

公司取消监事会后，监事禚昊先生、唐晓东女士、汪存军先生担任的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职

务自然免除。禚昊先生、唐晓东女士、汪存军先生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职务。本次监事离任

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公司法》关于“不设监事会或监事”的要求，不会影响公司内部监督机

制的相关要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监事禚昊先生、唐晓东女士、汪存军先生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亦均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对禚昊先生、唐晓东女士、汪存军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嘉源(2025)-04-596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

简称“法律法规”）以及《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查阅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

股东会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和验证。在前述审查和验证的过程中，本所

律师得到公司的如下承诺和保证：就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审查的事项而言，公

司已经提供了全部相关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该等资料均属真实、准确、完

整及有效，有关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审议

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

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前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1、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并决议召开本次股东会。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2、2025年 7月 31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告了《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

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联系方式等。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14:30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公司会议室举行，现场会议由

董事长田生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以下简称“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股东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投票，也可

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股东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 8月 15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1、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以

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计776名，代表股份232,832,896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3.49%（截至

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95,263,035股）。

2、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均持有相关身份证明，其中委托代理人持有

书面授权委托书。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进行

认证。

3、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见证律师列席了现场会议。

本所认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会对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2、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

表决。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表决票清点程序对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清点和

统计。

3、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

计数。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4、本次股东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关于修订〈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048,96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反对2,631,
728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弃权152,2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17,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8.01％；反对 2,631,7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4％；弃权15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

（2）《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及废止〈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2,124,796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反对 471,
8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弃权236,300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93,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86％；反对 47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弃权23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

根据统计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前述议案均获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未经本所同意请

勿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颜 羽

见证律师：易建胜

李 博

2025年8月15日


